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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1  总则

    1.1为了做好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4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80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防伪标识产品的，适用本实施细则。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防伪标识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防伪标识产品。

防伪标识产品是指客观上起到防止伪造，而采用了在一定范围内能准确鉴别真伪，并不易被仿制和复制的技术制作的标识产品。

1.3本实施细则适用于防伪标识产品。其范围及产品单元见《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表2），增补或调整品种时另行通知。

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统一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内设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是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办事机构。

2.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以下简称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设在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委托，组织起草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跟踪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组织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宣贯；组织对相关产品申请企业的实地核查；审查、汇总申请取证企业的有关材料并上报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承担全国许可证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2号；

邮政编码：100013；

电子信箱：scb@ctaac.org.cn；

电    话：（010）64200918，64278004；

传    真：（010）64278004；

联 系 人：陈锡蓉、林琦。

2.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监督和管理工作。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内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工作。

2.4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工作由以下单位负责：

国家防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8号

邮政编码：100013    

电子信箱：fwjc@nim.ac.cn

电    话：（010）64229310  64270575

传    真：（010）64229310

联 系 人：刘克夫  程海燕

国家印刷装璜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开华道26号

邮政编码：300384    

电子信箱：pdpc1988@yahoo.com.cn
电    话：（022）23078929  

传    真：（022）23078915

联 系 人：苏传健  张黎明

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嘉川路245号

邮政编码：200237

电子信箱：fwcp@fwcp.org.cn 

电    话：（021）64109332   64102962-207

传    真：（021）64102961

联 系 人：张凡  张辉

3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符合下列条件：

3.1 有营业执照；

3.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

3.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3.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安全保密制度与措施；

3.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明示的企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3.8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符合其规定。

4  许可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 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4.1.1.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三份，《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产品类别”一栏填写防伪技术产品，“产品名称”一栏填写防伪标识产品，“产品单元”一栏根据“实施细则”表2相应的产品单元名称填写，“产品品种、规格型号”一栏填写相应的技术类别；

4.1.1.2 营业执照复印件三份（加盖企业公章）；

4.1.1.3申证产品企业标准文本三份；

4.1.1.4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三份(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4.1.1.5有协作加工项目的应提交《防伪技术产品协作加工项目清单》（见表1）。

(以上材料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部及审查中心各一份。)

4.1.2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4.1.3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审查部。

4.1.4 自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生产许可受理决定之日起，企业可以试生产申请取证产品。企业试生产的产品，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实施细则规定逐批检验合格，并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明“试制品”后，方可销售。对国家质检总局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企业从即日起不得继续试生产该产品。

4.2 企业实地核查

4.2.1 由审查部指派2至4名审查员组成审查组，制定核查计划，提前5日通知企业，同时将核查计划抄送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2 审查组应按照《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5.4)进行实地核查，并做好记录。核查时间一般为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制。

4.2.3 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前向企业报告核查情况，能当场确定核查结论的，审查组以书面形式当场通知核查结论；不能当场确定核查结论的，审查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核查结论。

    4.2.4 审查部应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和抽封样品，并将核查结论告知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5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积极配合实地核查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实地核查的，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2.6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7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产品抽样检验，企业审查工作终止。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 

4.3.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根据《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见5.5.1)抽封样品，告知企业所有承担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由企业自主选择，并填写《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表5)一式四份。

4.3.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应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需要现场检验的，由核查人员通知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验。

    4.3.3 检验机构应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20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一式三份(企业、审查部和审查中心各一份)。检验机构对检验报告数据的真实性负责。产品检验时间不计入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

4.3.4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积极配合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产品抽样和检验的，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3.5 企业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 审定与发证

4.4.1 审查部应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书、营业执照、核查记录、核查报告和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进行汇总和审核，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40日内将申报材料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4.4.2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0日内完成上报材料的审查，并报全国许可证办公室。

4.4.3 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发证条件的，国家质检总局应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颁发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4 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获证企业名单以网络（httd：//www.aqsiq.gov.cn）、报刊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

4.5.1 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以下统称所属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可以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以所属单位名义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应与集团公司一起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4.5.2 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所属单位都必须接受企业生产条件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分别缴纳相关费用，并全部达到合格要求方可取证，其产品可以标注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4.5.3 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4.5.4 通过防伪标识技术评审，但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防伪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可确定定点生产企业，参照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办证程序执行。也可按6.2.4条款执行。
5  审查要求

5.1 有协作加工项目的企业应提交的《防伪技术产品协作加工项目清单》（见表1）。
表1  防伪技术产品协作加工项目清单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申证企业

名    称
	
	协作加工

单位数量
	个

	申证企业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协作加工概况

	1


	协作加工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话
	

	
	协作加工

项目概述
	
	协作加工

过程中防伪

力度增值
	□有 □无

	
	协作加工环节的主要生产、检验设备
	
	协作加工单位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编号
	

	2
	协作加工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话
	

	
	协作加工

项目概述
	
	协作加工

过程中防伪

力度增值
	□有 □无

	
	协作加工环节的主要生产、

检验设备
	
	协作加工单位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编号
	

	备

注
	


注：若协作加工单位数量较多或概述文字较多页面不足时可另续表。

5.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见表2）

表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标    准

	1
	全息防伪标识
	模压全息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体积型反射全息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全息烫印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8734—2002《防伪全息烫印箔》

GB/T 10456—1989《电化铝烫印箔》

	
	
	局部冷转移全息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刷品》

	2
	双卡防伪标识
	莫尔条纹双卡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734—2002《防伪全息烫印箔》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刷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刷品》


表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标    准

	
	
	核径迹双卡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8758—2002《防伪核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刷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刷品》

	3
	图形输出激光防伪标识
	图形输出激光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4
	微孔防伪标识
	重离子微孔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刷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刷品》

	
	
	核径迹微孔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刷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刷品》

	5
	印刷防伪标识
	平版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表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标    准

	5
	印刷防伪标识
	凸版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凹版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柔性版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497—1998《柔性版装潢印制品》

	
	
	丝网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数码印刷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6
	隐形图文回归防伪标识
	隐形图文回归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表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标    准

	7
	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阴阳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全镀层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规则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8
	磁码防伪标识
	磁码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18751—2002《磁性防伪油墨》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表2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标    准

	9
	覆盖层防伪标识
	覆盖层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10
	标记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纹理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格粒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000—1997《防伪全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7705—1987《平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6—1987《凸版装潢印制品》

GB 7707—1987《凹版装潢印制品》

	11
	其它产品单元
	其它技术类别
	GB/T19425—2003《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注：其它产品单元的产品，申报前，需经审查部确定被审查产品的技术类别、标准、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及检验等项目，并通知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后，正式受理。

5.3.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见表3）

表3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1
	全息防伪标识
	模压全息

防伪标识
	制版系统、拼版机（宽幅）、模压机、涂布复合机、模切机、连续真空镀膜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游标卡尺、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激光笔、信噪比和衍射效率测试装置*。

	
	
	体积型反射

全息防伪标识
	光聚合胶片复制机、平面设计制作计算机系统、母版制作设备、涂布机、裁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游标卡尺、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激光笔、信噪比和衍射效率测试装置*。

	
	
	全息烫印

防伪标识
	制版系统、拼版机、模压机、涂布复合机、模切机、分条机（机贴）、烫印机、连续真空镀膜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游标卡尺、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激光笔、信噪比和衍射效率测试装置*、摩擦试验机*、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印刷机、高速定位烫印机（定位烫印精度优于±0.5mm;烫印速度大于40米/分钟）。
	

	
	
	局部冷转移

全息防伪标识
	双收双放凹版印刷机、干式复膜机、分切机、复卷机、涂布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游标卡尺、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圆盘剥离试验机(或摩擦试验机)*。


表3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2
	双卡防伪标识
	莫尔条纹

双卡防伪标识
	光学工艺：莫尔条纹设计计算机系统、照相制版设备、光栅片制作设备、电铸机、模压机、涂布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解码器、信噪比和衍射效率测试装置*。

	
	
	
	印刷工艺：莫尔条纹设计计算机系统、制版设备、印刷设备、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解码器。

	
	
	核径迹双卡

防伪标识
	重离子加速器、核径迹真空制版设备、核径迹双卡压印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核成像分析仪、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圆盘剥离试验机*、测量显微镜*。

	3
	图形输出激光

防伪标识
	图形输出激光

防伪标识
	精密线切割机、图形窗口设计软件及制作设备、真空镀膜机、光学抛光机、数字真空计。
	读数显微镜(≥20X)、游标卡尺、激光功率/能量计、激光轮廓仪、秒表、套色拼缝检查仪(或影像观测设备)*。

	4
	微孔防伪标识
	重离子微孔

防伪标识
	印刷机、蚀刻装置、复膜机、分切机、涂布机、模切机、压痕机、冲切机(或滚切机)、分条机（机贴）。
	光学显微镜(≥5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红外测温仪、拉力试验机*、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核径迹微孔

防伪标识
	印刷机、蚀刻装置、复合机、分切机、复卷机、涂布机、模切机。
	光学显微镜(≥5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表3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5
	印刷防伪标识
	平版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晒版机、显影机、多色平版印刷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光泽度计*。

	
	
	凸版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凸版印刷机、晒版机、显影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光泽度计*、摩擦试验机*。

	
	
	凹版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凹版印刷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光泽度计*、圆盘剥离试验机*。

	
	
	柔性版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柔性版印刷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圆盘剥离试验机（或摩擦试验机）*、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丝网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丝网印刷机、晒版机、显影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摩擦试验机*、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数码印刷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数码印刷机、裁纸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D65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光泽度计*。

	6
	隐形图文回归

防伪标识
	隐形图文回归

防伪标识
	植株设备、涂布设备、晒版机、薄膜冲击机、印刷设备、带胶机、复膜机、紫外光固化机、特种气相沉积设备、分切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阿贝折射仪、熔点仪、酸度计、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圆盘剥离试验机(或摩擦试验机)*、高低温恒温箱*。


表3  企业生产防伪标识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类别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7
	图文揭露

防伪标识
	阴阳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涂布机、印刷设备、模压机、拼版机、电铸设备、复合机、分切设备、模切机、连续真空镀膜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信噪比和衍射效率测试装置*。

	
	
	全镀层图文

揭露防伪标识
	凹版印刷设备、干式复膜机、搅拌机、分切机、复卷机、涂布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规则图文揭露防伪标识
	凹印（或胶印）设备、薄膜冲击机、涂布设备、特种气相沉积设备、复膜机、分切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高低温恒温箱*、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8
	磁码防伪标识
	磁码防伪标识
	编码系统、印刷（或喷码）机及配套成型设备。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点光源）、专用识别器、BH测试仪*、磁码分析仪*、磁感应电测量仪*。

	9
	覆盖层

防伪标识
	覆盖层

防伪标识
	计算机防伪设计系统、制版系统、印刷（或喷码、打码）机、涂布(或复合)机、模切机。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

	10
	标记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纹理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印刷设备、标记分布特性采集系统（或图像采集识别系统）、数据库、切纸机、模切机、防伪查询服务系统。
	读数显微镜(≥20X)、游标卡尺、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防伪查询测试系统、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圆盘剥离试验机(或摩擦试验机)*。

	
	
	格粒分布特性防伪标识
	印刷设备、标记分布特性采集系统（或图像采集识别系统）、数据库、切纸机、模切机、防伪查询服务系统。
	读数显微镜(≥20X)、千分尺或厚度检测工具、标准光源检测台（钨丝灯光源）、防伪查询测试系统、反射式彩色密度计*、积分球式测色色差计*、高低温恒温箱*。


要求：1、生产设备可以协作加工的方式实现配置（下同），企业自备的生产设备种类数不得低于应具备种类数的70%(四舍五入取整数)；

      2、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企业，其境内与境外的生产环节须形成完整的闭环；

3、标有“*”的检测设备可以委托检验方式实现配置，其他检测设备企业必须自备（下同）。
5.4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

5.5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

1、检验机构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工作由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检验机构承担。

2、检验原则

每一检验项目样本大小一律为8枚。对于非破坏性试验，同一枚样品可用于多个单项的检验，而对破坏性试验，同一枚样品只可做单项检验，检验机构需加倍取样。

防伪标识的检验项目可根据产品的工艺、材质、技术、规格的不同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检验。

防伪标识用于不同行业的产品，应同时符合相应行业的要求。特别是与食品、药品直接接触的产品，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的规定。
3、检验依据

按表2所列标准进行检验，具体检验项目及方法见表6《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4、样品验收

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应立即检查样品的外包装、封条是否完好，并打开外包装将两组样品与随附的抽样单核对，由验收人员在抽样单“检验机构样品验收签字”栏内签收，验收后，检验机构应立即将签收后的抽样单分别传真至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和被抽样企业（或将签收后的抽样单复印件交企业送样人员）。签收后的抽样单原件由检验机构存档。遇有包装、封条破损或样品与抽样单不符等情况应在备注栏内注明，并及时报告审查部，待情况核实后再行检验。

5、结果判定

    由于企业原因造成包装、封条破损或与抽样单不符的样品，按产品检验不合格处理。

全项合格判定数均取[0,1]。既检验结果为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则判为合格；若检验出不合格项目，由检验机构进行复检，复检符合标准要求则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工作，并提交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一式三份（受检企业1份、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2份）。

7、报告异议

    企业若对检验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以签领日期或当地邮戳日期为准），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验机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8、样品处理

    企业可在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以签领日期或当地邮戳日期为准）15日内，向检验机构提出取回检验剩余样品的申请，逾期由检验机构移交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封存。

5.5.1 抽样规则及抽样单（见表5）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

1、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样品的抽样、封样工作由企业生产条件审查组负责。

2、抽样、封样工作应在审查组全体成员及企业代表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并于企业实地核查通过后完成。所抽取的样品应是经企业检验合格的成品。

3、抽样地址应在企业的成品库或生产流程中（如打印流水编码的标识，可在防伪信息导入标识后、编码内容未打印或喷印于标识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特殊情况下，可到用户处抽取。

4、每个产品单元的每一技术类别抽取两组样品，一组供检验用，一组存检验机构备份。每组125枚样品，共抽取250枚样品，抽样基数不得少于10000枚标识。特殊情况下，抽样基数可酌情减少。对于需进行180度剥离强度、墨层结合牢度检验的产品，抽样时还应附加抽取未经模切的不小于200mm×25mm半成品样品40块，分两组（每组20块）与标识样品一同包装；磁码防伪标识应抽取不少于300克的磁性油墨，与标识样品一同包装。

5、抽样后，抽样人员应当即填写《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表5）一式四份，由审查组长和企业代表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一份交企业留存，三份随样品封存在包装内。检测完成后，其中一份检测机构留存，一份由审查部存档，一份随审查材料报审查中心。

6、所抽取的样品应由企业提供外包装，包装材料应牢固并防潮防水。样品先分两组单独包装，每组样品包装完毕后，抽样人员应立即用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统一配发的专用封条封样，由审查组长在封条上注明样品和企业名称并在封条骑缝处签字，然后将两组样品和一张签署完毕的抽样单包装在一起，由抽样人员用防伪技术产品审查部统一配发的专用封条再行封样，由审查组长再在外包装封条骑缝处签字。

7、抽样、封样工作按产品单元的技术类别进行，每一技术类别的样品单独包装，单独填写抽样单。

8、样品由企业于封样次日起7日内邮寄或送达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检验机构。

9、若因企业原因抽不到样品，则按产品检验不合格处理。

表5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产品单元
	
	产品名称
	

	技术类别
	
	标的物
	（由企业提供）

	企业名称
	
	印刷工艺
	

	企业地址
	
	该产品是否与食品、药品直接接触
	是

否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编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抽样

基数
	枚

	抽样时间
	  年    月     日    
	抽样数量
	成  品：

	
	
	
	半成品：

	寄送期限
	样品应于      年    月    日前寄（送）到检验机构

	样品防伪识别特征数量：        种

	识

别

特

征

明

细
	序号
	采用何种技术
	识别特征及检验方法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企业公章）

	检验机构样品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检验机构公章）
	审查部负责签字：

           年  月  日（审查部公章）

	备注：




注：1、每个产品单元的技术类别单独填写一张；

        2、本抽样单一式四份，企业、审查部、审查中心、检验机构各一份。

5.5.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见表6）

表6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0
	所有

防伪

标识

申证

单元
	0-1
	防伪识别特征数量
	1种或以上
	按GB/T19425-2003 6.1.1检验。
	20
	[0,1]

	
	
	0-2
	不可转移率(贴标)
	≥90 %
	按GB/T19425-2003 6.2.1将样品贴于标的物或同类材料表面24h后，观察样品有无翘起、脱落等现象；揭启后，主体图案大部分被破坏或不能重复使用。
	1.5
	[0,1]

	1
	全息

防伪

标识

︹

模压类

︺
	1.1-1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2
	黑斑
	黑斑直径≤0.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3
	水渍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水渍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4
	平整度
	无明显凹凸缺陷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5
	图像质量
	有效版面中图像较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6
	套色错位（有套色图案）
	≤0.1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1-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
	全息

防伪

标识

︹

模压类

︺
	1.1-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1-9
	信噪比（局部有光栅）
	≥10:1
	按GB/T17000-1997 8.5.1检验。
	1.5
	[0,1]

	
	
	1.1-10
	衍射效率
	≥5 %
	按GB/T17000-1997 8.5.2检验。
	1.5
	[0,1]

	
	
	1.1-11
	180度剥离强度（不带分离层的）
	≥0.1KN/m
	按GB/T17000-1997 8.6检验。
	1.5
	[0,1]

	
	全息

防伪

标识︹

体积型反射类︺
	1.2-1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2
	黑斑
	黑斑直径≤0.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3
	水渍
	不允许有进入图案的水渍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4
	平整度
	无明显凹凸缺陷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5
	图像质量
	有效版面中图像较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6
	套色错位（有色套图案）
	≤0.1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2-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2-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2-9
	信噪比（局部有光栅）
	≥10:1
	按GB/T17000-1997 8.5.1检验。
	1.5
	[0,1]

	
	
	1.2-10
	衍射效率
	≥5 %
	按GB/T17000-1997 8.5.2检验。
	1.5
	[0,1]

	
	
	1.2-11
	180度剥离强度（不带分离层的）
	≥0.1KN/m
	按GB/T17000-1997 8.6检验。
	1.5
	[0,1]

	1
	全息

防伪

标识

︹

全息

烫印类

︺
	1.3-1
	图像质量
	图象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2
	黄斑
	不允许有黄斑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3
	黑斑(直径≤1mm)
	≤2 个/cm2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4
	砂眼(直径≤1mm)
	≤1 个/cm2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5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6
	套色错位（有套色图案）
	≤0.15 mm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7
	图象位置偏差（定位烫印）
	纵向和横向均≤0.8 mm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1.3-8
	信噪比（局部有光栅）
	≥10:1
	按GB/T18734-2002 7.4.1检验。
	1.5
	[0,1]

	
	
	1.3-9
	衍射效率
	≥5 %
	按GB/T18734-2002 7.4.2检验。
	1.5
	[0,1]

	
	
	1.3-10
	烫印层耐磨性
	摩擦后防伪信息不能破坏
	按GB/T18734-2002 7.4.6检验。
	6.5
	[1,2]

	
	
	1.3-11
	同批同色色差

（CIEL*a*b*）
	≤4  CIEL*a*b*
	按GB/T10456-1989 4.4检验。
	6.5
	[1,2]

	
	
	1.3-12
	光密度（涂层厚度）
	1.10～3.90
	按GB/T10456-1989 7.4.7检验。
	6.5
	[1,2]

	1
	全息

防伪

标识︹

局部冷转移类

︺
	1.4-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4-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4-3
	条杠（平、柔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4-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4-5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4-6
	转移部位定位误差

（定位转移）
	≤0.1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1.4-7
	印刷部位套印误差

（有套色图案）
	≤0.3 mm
	按GB7705-1987 3.4检验。
	6.5
	[1,2]

	
	
	1.4-8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4-9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
	全息

防伪

标识

︹

局部冷转移类

︺
	1.4-10
	信噪比（局部有光栅）
	≥10:1
	按GB/T17000-1997 8.5.1检验。
	1.5
	[0,1]

	
	
	1.4-11
	衍射效率
	≥5 %
	按GB/T17000-1997 8.5.2检验。
	1.5
	[0,1]

	
	
	1.4-12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7705-1987 3.5检验。
	6.5
	[1,2]

	
	
	1.4-13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1.4-14
	墨层耐磨性（未覆膜）
	≥70 %
	按GB/T7706-1987 3.8检验。
	6.5
	[1,2]

	2
	双卡

防伪

标识

︹

莫尔

条纹类

︺
	2.1-1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2.1-2
	黑斑
	黑斑直径≤0.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2.1-3
	水渍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水渍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2.1-4
	平整度
	无明显凹凸缺陷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2.1-5
	图像质量
	有效版面中图像较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2.1-6
	套色错位（有套色图案）
	≤0.15 mm
	按GB/T18734-2002 7.2检验。
	6.5
	[1,2]

	
	
	2.1-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注：检验项目2.1-1至2.1-6适用于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则按相应印刷制品国家标准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2
	双卡

防伪

标识

︹

莫尔

条纹类

︺
	2.1-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2.1-9
	密文识辨性
	隐含信息

清晰可辨
	用企业提供本批样品的反差解码器，通过叠加法检验密文区的图文。
	1.5
	[0,1]

	
	
	2.1-10
	垂直混码
	≥14 条/mm
	用读数显微镜观察密文区，并读出深、浅相间的垂直混码数量。
	1.5
	[0,1]

	
	
	2.1-11
	倾斜正码
	≥14 条/mm
	用读数显微镜观察解码器，并读出深、浅相间的倾斜正码数量。
	1.5
	[0,1]

	
	双卡

防伪

标识︹

核径

迹类

︺
	2.2-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2.2-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2.2-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2
	双卡

防伪

标识︹

核径

迹类

︺
	2.2-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2.2-5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2.2-6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7705-1987 3.4检验。
	6.5
	[1,2]

	
	
	2.2-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2.2-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2.2-9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7-1987 2.4检验。
	6.5
	[1,2]

	
	
	2.2-10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7-1987 2.5检验。
	6.5
	[1,2]

	
	
	
	
	L*≤50.00
	≤5.00
	
	
	


注：检验项目2.2-1至2.2-11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GB/T17000-1997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2
	︹

核径

迹类

︺
	2.2-11
	核径迹直径
	≤50 µm
	按GB/T18758-2002检验。
	1.5
	[0,1]

	
	
	2.2-12
	核径迹密度
	≥100 径迹点数/cm²
	按GB/T18758-2002检验。
	1.5
	[0,1]

	3
	图形

输出

激光

防伪

标识
	3-1
	外观质量
	图形清晰可辩，

手摸有凹陷感。
	用目测法和手工法检验。 
	6.5
	[1,2]

	
	
	3-2
	标识效果
	线条连续流畅，无

缺笔断画及划痕。
	用读数显微镜检验。（注：封闭图形或文字有缺口为工艺要求，不为断笔）
	1.5
	[0,1]

	
	
	3-3
	图形线分辨率(线宽度)
	≤0.2 mm
	用读数显微镜或游标卡尺检验。
	1.5
	[0,1]

	
	
	3-4
	图案线条粗细比
	≥5:1
	用读数显微镜观察并记录图案线条最粗与最细之比。
	1.5
	[0,1]

	
	
	3-5
	图案同一性
	每批样品相同图案

的大小、形状应一

致，无明显差异。
	用套色拼缝检查仪或相同原理的影像观测设备，以当批中的一枚为标样，与其他样品对比观察。
	1.5
	[0,1]

	4
	微孔防伪标识

︹

重离

子类

核径

迹类

︺
	4-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4-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4-3
	条杠（平、柔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4
	微孔防伪标识

︹

重离

子类

核径

迹类

︺
	4-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4-5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4-6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4-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4-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注：检验项目4-1至4-11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GB/T17000-1997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4
	微孔防伪标识

︹

重离

子类

核径

迹类

︺
	4-9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5-1987 3.5检验。
	6.5
	[1,2]

	
	
	4-10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4-11
	滴水消失性（滴水消失型）
	图案抹水后白色消

失，水干后复原。
	用水在标识上涂抹后，图案白色消失，水干后图案复原。
	1.5
	[0,1]

	
	
	4-12
	上色性
	彩笔涂抹后微孔图

案区应留下颜色。
	用彩色水笔在标识上涂抹后擦拭干净，查看微孔图案区所留颜色。
	1.5
	[0,1]

	
	
	4-13
	揭开透印性
	能够揭开通过透印试验
	用彩色水笔在标识上涂抹后擦拭干净，将表面标识膜揭下后查看衬底上应所留透印的图案或痕迹。
	1.5
	[0,1]

	5
	印刷防伪标识

︹

平版类

︺
	5.1-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1-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1-3
	条杠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1-4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5
	印刷防伪标识

︹

平版类

︺
	5.1-5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1-6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1-7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 7705-1987 3.5检验。
	6.5
	[1,2]

	
	
	5.1-8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5.1-9
	墨层光泽度（标识面积≥800mm2  ，且有光泽度要求的）
	≥30 %
	按GB/T7705-1987 3.7检验。
	6.5
	[1,2]

	
	印刷防伪标识︹

凸版类

︺
	5.2-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2-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2-3
	压痕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2-4
	电化铝烫印（有电化铝烫印图文的）
	电化铝烫印不变

色，无残缺糊版。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2-5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6-1987 3.4检验。
	6.5
	[1,2]

	5
	印刷防伪标识

︹

凸版类

︺
	5.2-6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2-7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2-8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6-1987 3.5检验。
	6.5
	[1,2]

	
	
	5.2-9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6-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5.2-10
	墨层光泽度（标识面积≥800mm2  ，且有光泽度要求的）
	≥32 %
	按GB/T7706-1987 3.7检验。
	6.5
	[1,2]

	
	印刷防伪

标识︹

凹版类

︺
	5.3-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脏

污、残缺、刀丝。
	按GB/T7707-1987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3-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7-1987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3-3
	印迹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3-4
	网纹
	网纹清晰均匀无

明显变形和残缺
	按GB/T7707-1987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3-5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7-1987 2.3检验。
	6.5
	[1,2]

	
	
	5.3-6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
	印刷防伪

标识︹

凹版类

︺
	5.3-7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3-8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7-1987 2.4检验。
	6.5
	[1,2]

	
	
	5.3-9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7-1987 2.5检验。
	6.5
	[1,2]

	
	
	
	
	L*≤50.00
	≤5.00
	
	
	

	
	
	5.3-10
	墨层光泽度（标识面积≥800mm2   ，且有光泽度要求的）
	≥35 %
	按GB/T7707-1987 2.6检验。
	6.5
	[1,2]

	
	印刷

防伪

标识

︹

柔性版类

︺
	5.4-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17497-1998 5.4.1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4-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无缺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17497-1998 5.4.1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4-3
	条杠
	无条杠、糊版。
	按GB/T17497-1998 5.4.1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4-4
	图面色泽
	图面色泽鲜艳
	按GB/T17497-1998 5.4.1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4-5
	版面
	版面均匀、整洁。
	按GB/T17497-1998 5.4.1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
	印刷

防伪

标识

︹

柔性版类

︺
	5.4-6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5.4-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4-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4-9
	墨层耐磨性（未覆膜）
	≥70 %
	按GB/T17497-1998  5.4.3.2检验。
	6.5
	[1,2]

	
	
	5.4-11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符合GB/T7705

-1987 2.4要求。
	按GB/T17497-1998  5.4.5检验。
	6.5
	[1,2]

	
	印刷

防伪

标识

︹

丝网

类

︺
	5.5-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5-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5-3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6-1987 3.4检验。
	6.5
	[1,2]

	
	
	5.5-4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5-5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5-6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6-1987 3.5检验。
	6.5
	[1,2]

	
	
	5.5-7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6-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5.5-8
	墨层耐磨性（未覆膜）
	≥70 %
	按GB/T7706-1987 3.8检验。
	1.5
	[0,1]

	5
	印刷

防伪

标识

︹

数码

类

︺
	5.6-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6-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5.6-3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5.6-4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6-5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5.6-6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

50.00
	L*≤50.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6.00
	≤5.00
	
	
	

	
	
	5.6-7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 7705-1987 3.5检验。
	6.5
	[1,2]

	
	
	5.6-8
	墨层光泽度（标识面积≥800mm2  ，且有光泽度要求的）
	≥30 %
	按GB/T7705-1987 3.7检验。
	6.5
	[1,2]

	6
	隐形图文回归防伪标识
	6-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6-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注：检验项目5.6-1至5.6-8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GB/T17000-1997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6
	隐形图文回归防伪标识
	6-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6-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6-5
	网纹（凹版）
	网纹清晰均匀，

无变形和残缺。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6-6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6-7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6-8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6-9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6-10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5-1987 3.5检验。
	6.5
	[1,2]

	
	
	6-11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6
	隐形图文回归防伪标识
	6-12
	闪角图像效果（闪角图像型）
	可观察到闪烁图文
	20W照明灯下在30～60°范围内从不同角度观察。
	6.5
	[1,2]

	
	
	6-13
	多维闪角效果（多维闪角型）
	同一位置可观察到

多个不同闪角图象
	20W照明灯照射下，30～60°范围内从不同角度观察到至少两个完整的闪角图象并无重叠。
	6.5
	[1,2]

	
	
	6-14
	反光水印效果（反光水印型）
	在反射光照射下可

见随角度变化颜色
	将专用聚光灯贴近眼部，从不同角度观察，可见原表面图文消失并出现颜色互变现象。
	1.5
	[0,1]

	
	
	6-15
	温度适应性
	-20～50℃

温度下无异常
	将样品贴于标的物或同类材料表面分别置于-20℃和+50℃温度下各4h，取出后在常温下放置2h，按6-12至6-14防伪特性指标检验方法检验。
	1.5
	[0,1]

	
	
	6-16
	耐水性
	水侵后无异常
	将样品置于40℃±2℃水中8小时，取出后按防伪特性指标检验方法检验。
	1.5
	[0,1]

	7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阴阳类

︺
	7.1-1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7.1-2
	黑斑
	黑斑直径≤0.50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7.1-3
	水渍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水渍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7.1-4
	平整度
	无明显凹凸缺陷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7.1-5
	图像质量
	有效版面中图像较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注：检验项目7.1-1至7.1-10适用于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则按相应印刷制品国家标准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7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

阴阳

类

︺
	7.1-6
	套色错位（有套印图案）
	≤0.1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7.1-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1-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1-9
	信噪比（局部有光栅）
	≥10:1
	按GB/T17000-1997 8.5.1检验。
	1.5
	[0,1]

	
	
	7.1-10
	衍射效率
	≥5 %
	按GB/T17000-1997 8.5.2检验。
	1.5
	[0,1]

	
	
	7.1-11
	图案完整性
	遗留层图案应完

整、清晰可辨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1.5
	[0,1]

	
	
	7.1-12
	阴阳对称性
	大小相等，

阴阳对称。
	揭开样品，在揭开层和遗留层上应可看到大小相等、阴阳相对的图文信息。
	1.5
	[0,1]

	
	
	7.1-13
	点密度
	4～8 点/mm
	用读数显微镜测量揭开层点数。
	1.5
	[0,1]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

全镀

层类

︺
	7.2-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2-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
	图文

揭露

防伪
	7.2-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2-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2-5
	电化铝烫印（凸版、有电化铝烫印图文的）
	电化铝烫印不变色，

无残缺糊版。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标识

︹

全镀

层类

︺
	7.2-6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2-7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7.2-8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2-9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2-10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 7705-1987 3.5检验。
	6.5
	[1,2]


注：检验项目7.2-1至7.2-11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 GB/T17000-1997的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7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全镀

层类

︺
	7.2-11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7.2-12
	隐性图文清晰性
	揭开标识后隐性

图文清晰可辨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1.5
	[0,1]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

规则类

︺
	7.3-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5
	网纹（凹版）
	网纹清晰均匀，

无变形和残缺。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6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7.3-7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7
	图文

揭露

防伪

标识

︹

规则类

︺
	7.3-8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3-9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7.3-10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7-1987 2.4检验。
	6.5
	[1,2]

	
	
	7.3-11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7-1987 2.5检验。
	6.5
	[1,2]

	
	
	
	
	L*≤50.00
	≤5.00
	
	
	

	
	
	7.3-12
	揭露后图文完整性
	图文完整，清晰可辨。
	将标识贴于标的物或同类材料表面24h后揭开表层，观察图文是否完整。
	6.5
	[1,2]

	
	
	7.3-13
	温度适应性
	-20～50℃

温度下无异常
	将样品贴于标的物或同类材料表面24h后，并置于-20℃和+50℃温度下各4h，取出后在常温下放置2h，按7.3-12防伪特性指标检验方法检验。
	6.5
	[1,2]

	8
	磁性

防伪

标识︹

有编码、无编码

︺
	8-1
	划痕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明显划痕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8-2
	黑斑
	黑斑直径≤0.5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8-3
	水渍
	不允许有进入

图案的水渍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注：检验项目7.3-1至7.3-11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 GB/T17000-1997的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8
	磁性

防伪

标识︹

有编码、

无编码

︺
	8-4
	平整度
	无明显凹凸缺陷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8-5
	图像质量
	有效版面中图像较清晰、色彩分明、亮度均匀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8-6
	套色错位（有套印图案）
	≤0.15 mm
	按GB/T17000-1997 8.3检验。
	6.5
	[1,2]

	
	
	8-7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8-8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8-9
	 相对剩余磁化强度
	≤10 % 
	 按GB/T18751-2002 6.2检验
	1.5 
	[0,1 

	
	
	 
	 矫顽力
	24-64KA/m 
	 按GB/T18751-2002 6.2检验
	1.5 
	[0,1 

	
	
	8-11
	编码特征参数（有编码）
	编码总数≥15
	用磁码分析仪检测。
	1.5
	[0,1]

	
	
	8-12
	幅值波动范围
	≤±30 %
	用磁感应电测量仪检测。
	1.5
	[0,1]


注：检验项目8.1-1至8.1-6适用于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则按相应印刷制品国家标准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9
	覆盖

层防

伪标

识
	9-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

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

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5
	电化铝烫印（有电化铝烫印图文的）
	电化铝烫印不变色，

无残缺糊版。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
	覆盖

层防

伪标

识
	9-6
	印迹（凹版）
	印迹边缘光洁
	按GB/T7707-1987 2.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9-7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9-8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 

（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9-9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

（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9-10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5-1987 3.5检验。
	6.5
	[1,2]

	
	
	9-11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9-12
	刮(揭)开难易度
	98 %
	将试样贴在标的物上，用指甲轻刮可顺利刮开或手指可顺利揭开覆盖层。
	1.5
	[0,1]


注：检验项目9.1-1至9.1-11适用于载体为印刷技术制品。如果载体为全息技术制品，则按GB/T17000-1997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

	序

号
	产品

单元
	检验项目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AQL


RQL
	单项

合格

判定数

	
	
	编号
	项目名称
	
	
	
	

	9
	覆盖

层防

伪标

识
	9-13
	刮(揭)开后信息完整性
	图文完整、数码清晰可辨
	刮（揭）开后，样品放在D65（色温为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视觉鉴定。
	1.5
	[0,1]

	
	
	9-14
	致密性
	不可透过覆盖层

窥视到覆盖的信息
	用100W白炽灯置于标识背面30cm处，从标识正背面均不可窥视到覆盖的信息。
	1.5
	[0,1]

	10
	标记

分布

特性

防伪

标识

︹

纹理

类

︺
	10.1-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1-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1-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1-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1-5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5-1987 3.4检验。
	6.5
	[1,2]

	
	
	10.1-6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0
	标记

分布

特性

防伪

标识

︹

纹理

类

︺
	10.1-7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0.1-8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5-1987 3.5检验。
	6.5
	[1,2]

	
	
	10.1-9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10.1-10
	墨层耐磨性（未覆膜）
	≥70 %
	按GB/T7706-1987 3.8条检验
	6.5
	[1,2]

	
	
	10.1-12
	可识别性
	纤维纹理清晰可见
	用目测法和标明的通讯查询方式检验。
	1.5
	[0,1]

	
	
	10.1-13
	纹理密度（识别框内条数）
	≥1
	用目测法或读数显微镜检验。
	1.5
	[0,1]

	
	
	10.1-14
	纤维牢度（未覆膜）
	纤维牢固不脱落
	用细针等利器才可挑出为合格。
	1.5
	[0,1]

	
	
	10.1-15
	纤维状态
	呈三维立体状态，

不得呈二维状态。
	用细针等利器挑出后目测法检验。
	1.5
	[0,1]

	
	
	10.1-16
	标识面积
	≥2 cm2
	用游标卡尺测量。
	1.5
	[0,1]

	
	标记

分布

特性

防伪

标识

︹

格粒类

︺
	10.2-1
	成品整洁
	成品整洁，无

脏污、残缺。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2-2
	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清晰完整，小于5号字不误字意。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2-3
	条杠（平、柔性版）
	无明显条杠
	按GB/T7705-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
	标记

分布

特性

防伪

标识

︹

格粒类

︺
	10.2-4
	压痕（凸版）
	压痕平实，凹凸饱满，纸张纤维不断裂。
	按GB/T7706-1987 3.2将试样放在D65（色温5500～6500K）标准光源下，观察者眼睛与目视部位相距400mm左右，借助放大镜等设备目测观察。
	6.5
	[1,2]

	
	
	10.2-5
	套印误差（有套印图案）
	≤0.3 mm
	按GB/T 7706-1987 3.4检验。
	6.5
	[1,2]

	
	
	10.2-6
	模切中心最大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1.5 mm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0.2-7
	模切中心相对偏差（标识几何宽度或直径≤21㎜时）
	≤7 %
	按GB/T17000-1997 8.4用读数显微镜以图案中心为基准，测量模切中心偏移最大的一边。
	6.5
	[1,2]

	
	
	10.2-8
	同色密度偏差
	≤0.07
	按GB/T7705-1987 3.5检验。
	6.5
	[1,2]

	
	
	10.2-9
	同批同色色差(CIEL*a*b*)
	L*>50.00
	≤6.00
	按GB/T7705-1987 3.6检验。
	6.5
	[1,2]

	
	
	
	
	L*≤50.00
	≤5.00
	
	
	

	
	
	10.2-10
	可识别性
	应有无序分布的彩色反光颗粒及白色凸起微泡
	用细针等利器才可挑出彩色反光颗粒，用指甲可刮平白色凸起微泡，并经标明的通讯查询方式检验为合格。
	1.5
	[0,1]

	
	
	10.2-11
	颗粒直径
	0.3～0.5 mm
	用读数显微镜测量。
	1.5
	[0,1]

	
	
	10.2-12
	颗粒密度
	≥10 颗粒数/枚
	用目测法检验。
	1.5
	[0,1]

	
	
	10.2-13
	温度适应性
	-10～50 ℃
	将样品贴于标的物或同类材料表面分别置于-10℃和+50℃温度下各4h，取出后在常温下放置2h，标识应粘贴紧密，无脱落和翘起现象。
	6.5
	[1,2]


6  证书和标志

6.1 证书

6.1.1 生产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产品单元及技术类别、证书编号、发证日期、有效期。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产品单元及所对应的技术类别。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证书还载明与其一起申请办理的所属单位的名称、生产地址和产品单元及技术类别。

取得印刷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可以生产相应技术类别的防伪票证产品。
6.1.2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重新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6.1.3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需要增加产品单元、产品技术类别，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符合条件的，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1.4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当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及技术要求发生较大改变时，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适时修订本实施细则，组织必要的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5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重大技术改造等)，企业应及时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审查部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6 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在变更名称后1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名称变更材料之日起5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变更的决定。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7 企业应妥善保管生产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证书遗失或者毁损，应向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补领生产许可证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补领生产许可证材料之日起5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补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8 集团公司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新增所属单位需要与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新增所属单位审查合格后，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2 标志

6.2.1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自准予许可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字头(QS)和“质量安全”中文字样组成。QS标志由企业自行印(贴)。可以按照规定放大或者缩小。

生产许可证编号为：XK19-001-×××××。其中，XK代表许可，前两位(19)代表行业编号，中间三位(001)代表产品编号，后五位(×××××)代表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可以根据防伪标识产品的特点，在难以标注的标识上可以不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但必须在其产品合格证和外包装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2 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单独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应标注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分别标注集团公司和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3 防伪标识产品是关系社会公共安全、经济秩序的特殊产品，防伪标识产品生产企业不得承接非最终用户的委托加工，只允许接受最终用户的委托，并应对委托方（最终用户）的资质进行核验，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2.4 通过防伪标识、防伪材料和生物特征识别防伪技术产品类别防伪技术评审的企业，自身不具备防伪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的，可以委托有防伪标识生产许可证企业加工其相应技术范畴的防伪标识，并销售。

6.2.5 通过计算机—多媒体数字信息防伪技术产品类别防伪技术评审的企业，可以委托有防伪标识生产许可证企业加工其入网用户（最终用户）的防伪标识，并销售。

7  收费

    7.1 根据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127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管理暂行规定》，生产许可证收费包括审查费（含证书费、差旅费和资料费）、产品检验费和公告费。

    7.2 审查费：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2]19号文《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等收费项目归属部门等问题的通知》，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为每个企业2200元，同一次审查时每增加一个产品单元加收审查费440元。审查费由企业在申请时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7.3 公告费：每个企业400元。公告费由获证企业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7.4 产品检验费：由企业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向检验机构交付。

7.5 费用的收取方式按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2]19号文《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等收费项目归属部门等问题的通知》规定执行。
    7.6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凡经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所属单位以及集团公司应分别缴纳审查费和产品检验费，公告费按证书数量收取。

8  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守则

8.1 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 服务经济建设大局；

8.2 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8.3 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8.4 恪尽职守，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

8.5 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不断提高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业务素质；

8.6 廉洁正直，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不刁难企业、妨碍企业的正常经营；不借办事之机，吃、拿、卡、要、报；

8.7 精神饱满、热情服务、谦虚谨慎、文明待人，不推诿、扯皮、拖沓、应付，树立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良好的形象。

8.8 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保守秘密。

9  附则

9.1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9.2 本实施细则由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解释。

9.3 本实施细则自2006年6月10日起实施，原实施细则作废。
附件

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  业  名  称：                                   

企业生产地址：                                   

产品单元名称：                                   

规  格  型  号：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1、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共7章27条44款。

2、项目结论的判定：

（1）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否决项目为2.1生产设施、2.2设备工装的2.2.1款、2.3测量设备的2.3.1款、6.3出厂检验、7.3行业特殊要求的7.3.1款、7.3.4款共6款；

（2）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一般不合格”、“严重不合格”。其中“一般不合格”是指企业出现的不合格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并是性质一般的问题；“严重不合格”是指企业出现了区域性的或系统性的不合格，或是性质严重的不合格。非否决项目共38款。

3、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合格，非否决项目中应无严重不合格且一般不合格不超过8款，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4、不符合本办法7.3.3要求的计为7项“一般不合格”。

5、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核查后，填写《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一、质量管理职责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1
	组织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应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责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1．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2．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1.2
	管理职责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1．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

(2．有关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1.3
	有效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
	(1．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2．是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二、生产资源提供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1*
	生产

设施
	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完好。
	(1．是否具备满足申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场所。

(2．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 合格

( 不合格
	

	2.2
	设备

工装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3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具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

(2．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3．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 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检查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3
	测量

设备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3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准确度能满足生产需要。

(2．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 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三、人力资源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1
	企业

领导
	1．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1.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⑴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如企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⑵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2.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⑴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⑵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2
	技术

人员
	2．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3
	检验

人员
	3．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能。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4.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4
	生产

工人
	4．工人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等），并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能看懂相关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

(3.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5
	人员

培训
	5．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1.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考核,并保持有关记录。

(2.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四、技术文件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4.1
	技术

标准
	1．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4.1中规定的国家标准文本和相关标准。相应国家标准得以贯彻执行。
	(1.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证产品有关的标准。

(2.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应制定相应产品标准并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在产品说明书或包装上注明该标准代号、编号、名称。 
	(1．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是否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

(2. 相应标准是否按规定标注。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4.2
	技术

文件
	1．技术文件应具有正确性，且签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1．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等）的技术要求和数据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

(2．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必须齐全配套。
	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设计文件的图样目录、图纸、明细表、技术要求等和工艺文件的工艺过程卡、工序卡、作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过程的检验、验证标准或规程等）。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版本必须完全一致。
	(1．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统一一致。

(2．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版本是否一致。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4.3
	文件

管理
	1．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1．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2．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3．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4．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五、过程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1
	采购

控制
	1.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的质量控制制度。
	(1．是否制定了采购控制文件。

(2．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辅材料的供方及外协单位的评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方单位名单和供货记录。 
	(1．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3．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4．是否保存供方单位名单和供货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包括采购物资的技术要求、技术标准、检验方法，并按该文件进行采购。
	(1．是否有采购文件（如：计划、清单、合同等）。

(2．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3．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4．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4.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料以及外协件进行质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1．是否对采购及外协件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3．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2
	工艺

管理
	1．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1．是否制定了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其内容是否完善可行。

(2．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1．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位器具、贮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出现损伤或变质。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3
	质量

控制
	1．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1．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控制点。

(2．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1．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其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4
	特 殊

过程
	对产品质量不易或不能经济地进行验证的特殊过程，应事先进行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定，并按规定的方法和要求进行操作和实施过程参数监控。
	(1．对特殊过程是否事先进行了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操作和过程参数监控。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5
	产品

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行标识。
	(1．是否规定对产品加工状态、存放位置进行标注，能否有效防止产品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2．检查关键、特殊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6
	废品
	企业应制订废品销毁程序，有效防止废品出厂。
	(1．是否制订废品销毁程序。

(2. 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废品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注：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返工、返修工序，不合格品一律作为废品处理。但作为对产品质量控制，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应该是健全、有效的。

六、产品质量检验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1
	检验

管理
	1．企业应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1.是否有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能否独立行使权力。

(2.是否制定了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1.检查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2. 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确。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6.2
	过程

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1.是否对产品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3.是否作检验记录。

(4.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6.3*
	出厂

检验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并按规定进行包装和标识。
	(1．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2．出厂检验和试验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3．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不合格
	

	6.4
	委托

检验
	企业需要进行委托检验时，应委托有合法地位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签定正式委托检验合同。
	(1．核查委托合法资质的检验机构。

(2．核查检验报告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对应。

(3、对照表7检验项目核查正式委托检验合同和检验报告。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7．1
	安全

生产
	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安全生产制度并实施。企业的生产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车间、库房等地应配备消防器材，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应进行隔离和防护。
	(1.是否制定了安全生产制度。

(2.危险部位是否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3.车间、库房等是否配备了消防器材，消防器材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对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行隔离和防护。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7．2
	劳动

防护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
	(1.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2.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7.3
	行业

特殊

要求
	1＊.企业应按《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制定安全保密制度。安全保密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1.是否有安全保密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

(2.安全保密制度是否清楚界定了应保守的企业防伪技术秘密范围。

(3.每一条款是否均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合格

( 不合格
	

	
	
	2．企业应有与安全保密制度相配套的保密措施。
	(1.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安全保密工作。

(2.每道工序均有交接手续并清楚载明交接数量、废品数量等信息。

(3.保证成品不遗失或一旦遗失有相应的补救处理措施。

(4.不合格半成品或不合格成品销毁记录。

(5.生产场地是否有监控措施。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申证产品应具有有效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或由审查部组织专家进行核查和评定后出具的防伪技术核查评定证书。
	是否有有效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或有效的防伪技术核查评定证书。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4＊.企业必须与使用方签定书面生产合同，不向合同以外任何方提供防伪技术产品。签定生产合同时应查验使用方的有关证明材料。
	(1.与所有使用方均签有生产合同。

(2.合同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尤其是保密条款。

(3.不向合同以外其他方提供产品。

(4.首次签定合同是否查验了使用方营业执照、商标和质量标识等证明材料。
	( 合格

( 不合格
	

	
	
	5.申证产品协作加工项目应与企业自有生产能力形成完整的生产过程并具有有效的正式合同。申证产品协作加工过程有防伪力度增值的单位应具有有效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或核查评定证书。
	(1.协作加工项目是否闭合了申证产品生产过程。

(2.协作加工项目签有有效的正式合同。

(3.对协作加工项目是否实施了有效的质量控制。保存协作单位名单和协作记录。

(4.协作加工过程有防伪力度增值的单位是否具有有效的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或核查评定证书。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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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 

	核

查

结

论
	审查组根据《防伪标识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一般不合格项目         款、严重不合格项目         款、否决项目         款。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审查组长：

年     月     日

核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审

查

组

成

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称（职务）
	核查分工
	审查员证书编号

	
	
	
	
	
	

	
	
	
	
	
	

	
	
	
	
	
	

	
	
	
	
	
	


*只填写核查合格的产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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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核查项目
	一般不合格
	严重不合格
	其中否决项目
	审查组对企业不合格项目的综合评价

	
	
	
	
	核查项目
	不合格
	

	1
	质量管理职责
	（款）
	（款）
	
	
	审查组长：

年    月    日

	2
	生产资源提供
	（款）
	（款）
	2.1
	
	

	
	
	
	
	2.2.1
	
	

	
	
	
	
	2.3.1
	
	

	3
	人力资源要求
	（款）
	（款）
	
	
	

	4
	技术文件管理
	（款）
	（款）
	
	
	

	5
	过程质量管理
	（款）
	（款）
	
	
	

	6
	产品质量检验
	（款）
	（款）
	6.3
	
	

	7
	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
	（款）
	（款）
	7.3.1
	
	

	
	
	
	
	7.3.4
	
	

	总    计
	（款）
	（款）
	（款）
	

	企业代表签字确认：

年        月        日（加盖企业公章）
	


注：否决项中如有不合格，在对应位置打×表示。










1  

